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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多哈回合”与WTO 的出路 

潘金娥 

    一、“多哈回合”谈判的过程与前景 

    “多哈回合”谈判进程的回顾。WTO 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于2001 年11 月9 日至14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，会议启

动了被称为“多哈发展议程”即所谓“多哈回合”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。根据多哈议程，在2005 年1 月1 日前，贸易

谈判委员会应完成的谈判工作包括：（1）农产品、服务业、非农产品市场准入、知识产权、贸易规则、争端解决、贸易

与发展、贸易与环境8 项议题。（2）就“新加坡议题”（投资、竞争、贸易便捷化与政府采购透明化）、电子商务、小

型经济体、外债与融资、技术转让、构建技术合作与能力、低收入发展中国家、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、谈判规

划的组织与管理等12 项议题进行研讨，并于第五次部长级会议中提出报告。 

    2004年3月，世贸组织成员的代表在日内瓦就农业问题进行了紧急磋商，尽管各方一致同意要努力推动谈判、争取在

年中达成框架协议，但谈判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。世贸组织2004 年7 月16 日公布“多哈回合”框架协议草案以后，各方

贸易代表在日内瓦经过两周的密集磋商和谈判终于达成框架协议。在谈判的核心领域——农业的框架协议中，发达成员承

诺最终取消出口补贴，大幅度削减国内支持，实质性改进市场准入条件。框架协议达成后，世贸组织成员将在此基础上继

续就谈判模式和具体内容进行磋商，以最终完成“多哈回合”谈判。 

    “多哈回合”的前景。2005 年以来，各方通过多次小型部长会议进行磋商，力求在农业问题上达成一致，以求在香

港举行的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达成初步协议，并在2006 年完成多哈发展议程谈判。 

    2005 年3 月，世贸组织在肯尼亚举行的小型部长会议上表现相对乐观。2005 年5 月，世贸组织在法国巴黎举行的

小型部长会议，对农产品的“非从价税”向“从价税”的转换问题达成的初步协议。2005 年7 月再次在中国大连召开了

一次非正式小型部长级会议，重点讨论了农业问题、非农产品的市场准入和发展问题以及年底香港会议的“路线图”，并

取得了一些成果。在具体议题上，关于农业，在削减扭曲贸易的国内支持分层削减公式的结构上， 各方观点进一步趋于

一致。在市场准入方面，在分层削减关税的层数上各方观点也进一步接近，在关税削减公式上，部长们认为可以在目前对

立的两种公式，即瑞士公式和乌拉圭回合公式之间寻找一条“中间道路”。这种“中间道路”将是一种能实质性削减关

税，同时兼顾各方关注的折衷办法。关于非农产品市场准入，与会成员代表一致认为，所有的关税税目应当约束，同时应

当为发展中成员提供必要的灵活性。关于服务贸易，会议讨论了是否有可能增加其他谈判方式，比如采用多边的方法、诸

边的方法，对传统的双边要价/出价的方式加以补充，以加快谈判进程，并提高服务贸易谈判质量。关于规则,部长们都认

为进一步完善现行规则十分重要，尤其是在反倾销规则方面。在贸易便利化方面，中国等成员敦促发达成员向发展中成员

提供足够的经济资源和技术支持，以增强他们对谈判的信心和未来执行规则的能力。7 月份的小型部长会议取得的进展让

人们重新燃起了对“多哈回合”谈判取得成功的一丝希望。世贸组织新任总干事拉米9 月15 日在他就任后召开的首场新



闻发布会上表示，他的目标是用3 个月时间达成“多哈回合”谈判的初步协议，并在2006 年完成整轮谈判。 

    二、“多哈回合”的症结 

    正如中国商务部官员张向晨分析：毫无疑问，WTO 的改革与多哈谈判存在着内在联系。WTO 第一任总干事萨色兰指

出，前几年多哈谈判的经验已经表明，必须进行体制性的改革，才能使多哈谈判最终取得成功。可见，WTO 的改革将成为

“多哈回合”乃至多边贸易体制今后的命运的关键。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 

    1．WTO 的现有某些协议存在缺陷。在WTO 成立之初，发达国家是各种规则的制定者，也是既得利益者，因此，他们

不可能完全把既得利益退让出来，结果必将导致南北之间斗争更加激烈。例如，WTO《农业协定》的缺陷造成了“多哈回

合”举步维艰的最主要原因。由于该协议本身给发达国家留下了很大的空间，因此发展中国家在该议题上地位非常被动。

而在新规则制定上，随着发展中国家力量的不断增强，他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屈从地接受一些条款，而是利用手中的筹码与

发达国家进行讨价还价。由此造成的后果将是对旧规则的抵制，以及新规则的出台越来越困难。 

    2．WTO 的执行或决策规则的缺陷，主要体现在一揽子协议的执行方式。这种执行方式意味着对所有条款的全部接受

或全部放弃。WTO 采取一揽子协议的执行方式，对于大国来说，某个部门的损失将可以通过别的部门的受益来补偿，但对

于经济结构单一且弱小的经济体来说，将是非常大的挑战，甚至有时候可能是致命的。因此，这种执行方式最终将把某些

国家排除在WTO 大门之外。 

    3．WTO 决策规则的缺陷，主要指协商一致原则。“协商一致”原则意味着只要没有成员反对协议就通过。从23 个

缔约国到目前的148 个成员国，WTO 成员的数量已经关贸总协定诞生时的6 倍。随着WTO 成员的增加，特别是发展水平

不同的成员的加盟，众口难调，要使140 多个世贸成员完全达成一致是没有可能的。当然，中国加入WTO 之后，新形成的

发展中国家集团如G20 等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，在框架协议谈判中，迫使美国和欧盟也做了一些让步。但事实表明：尽管

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越来越强，但是美欧主导谈判的局面目前还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改变。因此，协商一致的原则基本上也就

是美欧原则。 

    4．WTO 办事机构的缺陷。主要体现在WTO 秘书处的人员与机构设置、办事效率问题、总干事长的人选与权限，以及

受到质疑的小型部长会议或“绿屋会议”，等等。这些问题随着多边体制进展缓慢，以及受到联合国机构改革的影响而越

来越受到重视。 

    三、WTO 的出路 

    由于WTO 本身缺陷的存在以及实践中出现的变化，使得“多哈回合”进展步履维艰，于是对于WTO 改革的呼声越来

越大。那么，WTO 今后应该如何发展呢？要找到今后的出路，一方面需要从根本上解决WTO 本身制度上的缺陷。另一方

面，随着发展中国家实力的不断壮大，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，对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声越来

越强烈，而且也逐步取得了一些斗争的经验，形成了一些有影响力的组织。因此，发达国家完全主导WTO 的局面必须改

变，而只有真正按照WTO 发展的宗旨、公平和非歧视原则来处理前进中遇到的各种问题，才能使WTO 继续得以充实和发

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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